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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一、债权人应于2026年1月26日前，向临时管理人申报债权，对债权数额、有无财产担保、是否属于连带债
	二、申报债权时应提供以下资料（具体事项请查看《债权申报须知》）：
	1.填写《债权申报表》；
	2.申报债权的证据材料（如：判决书、裁决书、调解书、合同、协议、收款或付款凭证、孳息或违约金计算凭证
	3.债权人为企业的，应提供已年检的营业执照复印件（加盖公章）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（原件）、法定代表
	4.债权人申报债权时，应在《债权人送达地址及指定收款账户确认书》中明确申报人的联系地址、邮编、电话、
	三、临时管理人联系方式
	联系人：纵目厦门临时管理人
	联系电话：15759211556、15710662886
	电子邮箱：zmxmglr@163.com 
	联系地址：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湖滨东路95号华润大厦B座12、13层
	四、其他事项
	1.需要特别说明的是，目前厦门中院同意纵目厦门进行预重整，是否裁定受理纵目厦门重整将由厦门中院进一步
	2.本通知书未列明事项，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等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执行。
	特此通知。
	纵目科技（厦门）有限公司临时管理人

